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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的解读

一、《办法》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尼勒克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旨在规范我县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对加强行业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次制定主要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及其驾驶员的准入标准进行规范。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质量信誉考核进行了规范。同时为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需要。2024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要求系统梳理涉及罚款事项的行政法规、规章，加快修改完善相关制度；同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施行，要求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为贯彻落实国家政策，需要通过修订《细则》，优化行政许可条件，规范法律责任。
二、网约车行业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是如何规定的？
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有权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 发改部门积极配合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网约车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22年第4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依法查处网约车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各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建立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驾驶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巡游出租车从业人员信用考核》标准进行考核。
